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８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以书面通讯形式召开。公司现有

董事

８

人，出席会议的董事

８

人，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一、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 《关于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

案》。

详细内容请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公告》。

议案二、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

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信息披露规则》等规则的要求，为规范本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信息披露行为，保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公司依法规范运作，特制定《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８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以书面通讯形式召开。公司现有监

事

３

人，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关于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案》。

近年来公司不断扩大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 对主体设备生产线进行了技术改造， 定期对设备进行检

修，提高了设备的使用性能，延长了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根据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公司对各类固定资产重

新核定了实际使用年限。 决定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对公司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调整。

我们认为：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根据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对部分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进行的调整， 调整后公

司的财务信息将更为客观反映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８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以书面形式

召开。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批准了《关于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

案》。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根据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公司对各类固定资产重新核定了实际使用年限。 决定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

对公司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方案如下：

财务分类

目前

折旧年限

调整后折旧年限

同行业上限

平均水平

房屋

３０ ４０ ４０

建筑物

３０ ４０ ４０

传导

１５ １９ １８

机械

１５ １９ １９

动力

１０ １２ １８

二、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公司对固定资产更新维护方面的支出预计人民币

６８．９

亿元。 公司固定资产购置情况：

２００７

年及

以前人民币

４３８

亿元，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约人民币

５０７

亿元。 固定资产成新率约为

５６％

。 通过对主体设备生产线

进行技术改造，定期对设备进行检修，提高了设备的使用性能，延长了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 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第

４

号—固定资产》第四章第十五条“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

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的规定，及第十九条“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

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的规定，公司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对各类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

进行重新确定。 调整后，本公司的折旧年限符合同行业同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平均水平。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无影响，预计影响公司

２０１３

年所有者权益和净利润分别增加

人民币

９

亿元，预计

２０１３

年将比

２０１２

年少提折旧费用人民币

１２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公司折旧费用人民币

６８．９

亿

元，

２０１２

年预计公司折旧费用人民币

５５．４

亿元。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额将不会超过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绝对值的

５０％

，也不会使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因此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及规则的要求。

２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基于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变更依据真实、可靠，不存在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使公司的财务信息更为客观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３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审批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此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根据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对部分固定资

产的折旧年限进行的调整，调整后公司的财务信息将更为客观反映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０

证券简称：南方汇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向全体董事、监事及相关人员发出了书面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黄纪湘先生

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实有董事

５

人，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５

人。 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四、会议决议及议案表决情况

会议经过审议，作出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贵州汇通申发钢结构有限公司（简称“申发钢构”）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担

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向公司控股子公司申发钢构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一年，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申发钢构将以其久长基地土地使用权向公司提供质押反担保，申发钢构的其他股东将

以其持有的申发钢构股权向公司进行质押担保。 详情见与本公告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的《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４４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详情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南方汇通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贵州大自然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５０００

万元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向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大自然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５０００

万元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一年，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大自然公司其他股东将以其持有的大自然公司股权向公司提供质押

担保。详情见与本公告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的《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详情见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

＞

的议案》。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修订）》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０

证券简称：南方汇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贵州汇通申发钢结构有限公司（简称“申发钢构”）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贷款担保

额度、向控股子公司贵州大自然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大自然”）提供

５０００

万元贷款担保额度，期限一年。

（二）本事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全体董事表决通过。 详情见

与本公告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的《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

（三）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事项不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五）本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有关各方签署相关协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申发钢构的基本情况

１．

名称：贵州汇通申发钢结构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３．

注册地点：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４．

法定代表人：朱方正

５．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申发

钢构的增资议案，根据该增资方案，申发钢构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４０００

万元，目前该增资事项尚未完成，相

关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

６．

主营业务：钢结构工程设计、制作、施工，铁路运输设备配件开发、制造、销售、修理，钢材预处理、开

卷、铆焊、边角料的加工销售等。

７．

申发钢构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资产状况等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５１７９．８

，

６６ ２１２６６．４３

利润总额

１７５９．８４ ２２２８．８２

净利润

１３１４．００ １６６６．３４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末

２０１１

年末

资产总额

１５６４１．３５ １０５０４．４２

净资产

６０７２．６３ ４０９９．８２

负债总额

９５６８．７２ ６４０４．６０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００ ０．００

注：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数据未经审计。

（二）大自然的基本情况

１．

名称：贵州大自然科技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

３．

注册地点：贵阳市白云区都拉营

４．

法定代表人：李渝黔

５．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６．

主营业务：各类家具、床上用品、家具用品，工业用民用植物纤维材料的研制、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等。

７．

大自然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资产状况等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６５０１．７９ １７３９３．９６

利润总额

１９１７．２４ １７８６．０３

净利润

１６２９．６６ １５２０．６５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末

２０１１

年末

资产总额

７９６１．５４ ９９４３．９２

净资产

５５３３．６５ ５４０４．００

负债总额

２４２７．８９ ４５３９．９２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００ ０．００

注：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一）本次向控股子公司申发钢构提供担保是为了补充其建设久长基地的流动资金，有利于该基地建

设顺利实施。 本次向控股子公司大自然提供担保是为了其提升经营规模所需。

（二）公司董事会对上述控股子公司的偿债能力进行了分析，认为：

１．

申发钢构公司目前因正在实施建设久长工业园区，流动资金较为紧张，此次为其提供担保将有助于

久长基地建设的顺利实施，鉴于该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和市场前景较好，基地达产后资金压力将得到缓解。

２．

大自然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健康，具备良好的偿还能力。

（三）本次担保公司将按照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利息收取

１０％

的担保费用，定价方法符合公允原则，符合

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公司分别持有申发钢构、大自然

５１％

的股份，为其控股股东，合并其财务报表。

（五）本次公司向申发钢构提供贷款担保，申发钢构将以其久长基地土地使用权向公司提供质押反担

保，申发钢构的其他股东将以其持有的申发钢构股权向公司提供质押担保。

本次公司向大自然公司提供担保，大自然其他股东将以其持有的大自然股权向公司提供质押担保。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向大自然提供

５０００

万元担保额度，同意向申发钢构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担

保额度。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８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８．９２％

。 除上述

担保事项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其他提供担保事项，也无提供担保逾期未偿还的情况。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董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或“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

知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 《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以电视会议方式在公司深圳总部、西安、上

海、厦门、香港等地召开。 应到董事

１４

名，实到董事

１０

名，委托他人出席董事

４

名（副董事长张建恒先生因

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书面委托董事长侯为贵先生行使表决权；副董事长谢伟良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书面委托董事史立荣先生行使表决权；董事王占臣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已书面委托董事长侯为贵先生行使表决权；董事董联波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书面委托

董事史立荣先生行使表决权）。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

５．６１６２％

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出售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出售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中兴通讯（香港）有限公司认购中国全通（控股）有限公司股份及可换股债券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

董事殷一民先生认为根据目前的信息公司出售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及中兴通讯 （香港）

有限公司认购中国全通（控股）有限公司股份的未来综合收益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对《关于出售深圳市长飞

投资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及《关于中兴通讯（香港）有限公司认购中国全通（控股）有限公司股份及可

换股债券的议案》投弃权票。

上述 《关于出售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关于出售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及《关于中兴通讯（香港）有限公司认购中国全通（控股）有限公司股份及可换股债券的议案》的

交易的相关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相关事宜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２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监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公

司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４

名，监事王雁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书面委托监事何雪梅女士行使表决权。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

５．６１６２％

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出售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出售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中兴通讯（香港）有限公司认购中国全通（控股）有限公司股份及可换股债券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监事会审议了上述交易事项， 认为公司出售其持有的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有利于集中力量，

专注主业，符合本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中兴通讯（香港）有限公司认购中国全通（控股）有限公司股份及可换

股债券有利于本公司加强与中国全通（控股）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关系。上述交易事项合法有效，公允合理，

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３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为满足战略发展的需要并促进主营业务发展，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或“本公

司”）拟出售所持有的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飞投资”）股权，并计划由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中兴通讯（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香港”）认购中国全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全通”）股

份及可换股债券，具体安排如下：

１

、本公司与建银国际（深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银国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签署《关于转

让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建银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拟向建

银国际出售长飞投资

３０％

股权（以下简称“建银交易安排”）。

２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与广东全通诺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全通”）签署《关于

转让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全通股权转让协议》”）并向广东全通

出售长飞投资

５１％

股权（以下简称“广东全通交易安排”）。

３

、 中兴香港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与中国全通签署 《有关中国全通 （控股） 有限公司 （

ＣＨＩＮＡ ＡＬＬ

ＡＣＣＥＳＳ

（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之股份及可换股债券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股份及可转债认购协议》”）

并认购中国全通

１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及本金面值为港币

２０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的可换股债券（以下简称“中兴香

港交易安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证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深圳市长

飞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关于出售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及《关于中兴香港

认购中国全通（控股）有限公司股份及可换股债券的议案》，上述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及石义德先生审议了上述交易

事项，认为：本公司出售其持有的长飞投资的股权有利于集中力量，专注主业，符合本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本

公司认购中国全通股份及可换股债券有利于本公司加强与中国全通的战略合作关系。上述交易事项合法有

效，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长飞投资的其他股东已放弃对本次转让所涉及的长飞投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本公告中的数据单位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人民币。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建银交易安排

建银国际（深圳）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新城大厦西座第七层

Ｈ

单元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新城大厦西座第七层

Ｈ

单元

法定代表人：张学庆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５２３０４９９

主营业务：从事投资管理及咨询（不含专项管理及限制类项目）、市场营销策划及商务信息咨询。 项目

投资及企业收购、兼并、重组；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股东名单：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建银国际（深圳）咨询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００％

建银国际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债权债务方面无任何关联关系。

财务信息（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为

３０

，

８６４

，

８６３．８４

元，负债总额为

２５

，

２２０

，

８７７．３２

元，

所有者权益为

５

，

６４３

，

９８６．５２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营业收入为

８６９

，

８９４

元，净利润为

６４３

，

９８６．５２

元。

建银国际的实际控制人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基本信息如下：

财务信息（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为

１２２８１８．３４

亿元，负债总额为

１１４６５１．７３

亿元，所有

者权益为

８１６６．６１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营业收入为

３９７０．９０

亿元，净利润为

１６９４．３９

亿元。

（二）广东全通交易安排

１

、广东全通诺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注册地：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２８

号

１６０４

房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２８

号

１６０４

房

法定代表人：陈元明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美元

注册号：

４４０１０１４０００４１７０６

主营业务：通信技术研发及咨询服务，通信软件开发及生产，销售自产产品；通信设备的维护及相关设

备配套技术服务，通信设备租赁业务，通信产品进出口及批发（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

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通信系统装配工程设计、安装及提供相关配套服务（涉及许可管理

的、按国家相关管理规定办理）

股东名单：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

）

全通环球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００％

全通环球有限公司为中国全通

１００％

间接控股的公司。

广东全通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任何关联关系。

财务信息（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为

６３

，

６８２

，

２７１．９０

元，负债总额为

６３３

，

３５９．０９

元，所

有者权益为

６３

，

０４８

，

９１２．８１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营业收入为

２

，

５５７

，

９６１．５８

元，净利润为

－２

，

４４０

，

８６５．５０

元。

２

、河北诺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诺特”）

企业性质：外商独资企业

注册地：石家庄市西大街

６０

号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大街

６０

号

法定代表人：陈元明

注册资本：

２２５０

万美元

注册号：

１３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９９７

主营业务：通信技术研究及咨询服务，通信软件开发生产，销售自产产品。 通信设备的维护及相关设备

配套技术服务，通信设备租赁业务和通信产品进出口及批发（涉及配额许可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通信系统装配工程设计、安装和为相关工程项目提供劳务。

股东名单：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

）

中国全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５０ １００％

中国全通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全通

１００％

控股子公司。

河北诺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任何关联关系。

财务信息（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为

１４８４７６０６７８．３

元，负债总额为

７１８６３７２０４．９９

元，所

有者权益为

７６６１２３４７３．３１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营业收入为

６０５００６１７５．２５

元，净利润为

２００２６６８７２．５５

元。

（三）中兴香港交易安排

中国全通（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

注册地：

Ｃｒｉｃｋｅｔ Ｓｑｕａｒｅ

，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 Ｄｒｉｖｅ

，

Ｐ． Ｏ． Ｂｏｘ ２６８１

，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ｙｍａｎ ＫＹ１－１１１１

，

Ｃａｙｍ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主要办公地点：香港九龙科学馆道

１

号康宏广场南座

８０５

室

董事长：陈元明先生

股票代码：

６３３

总股本：

１

，

２１６

，

８２４

，

０００

股

注册号：

３９００６８４７－０００－０３－１２－９

（香港商业登记证）

主营业务：无线数据通信应用解决方案及服务、卫星通信应用解决方案及服务、呼叫中心应用解决方案

及服务。

股东名单：中国全通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其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

）

陈元明

３５．５８％

ＣＨＥＮＧＷＥＩ ＣＡ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８．６１％

ＡＴＬＡＮＴＩ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ＧＭＴ ＨＫ ＬＴＤ ５．７１％

其他投资者

５０．１％

合计

１００％

二零一二年七月本公司与中国全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在专用移动通信、多媒体数字集群

通信、智慧城市、政府应急指挥系统等相关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除此外，中国全通与本公司及本公

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任何关联关系。

财务信息（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为

１５９８３１７

千元，负债总额为

２３０９５１

千元，所有者权

益为

１３６７３６６

千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营业收入为

６２４０７３

千元，净利润为

２０５０２１

千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长飞投资

１

、长飞投资的基本信息

长飞投资系中兴通讯下属控股子公司，其具体情况如下：

（

１

）公司名称：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

（

２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６

日

（

３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区科苑路东中兴综合大楼办公楼

Ａ５０２

房

（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７７５

万元

（

５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电子及通信设备零部件的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不含

限制项目）

（

６

）股权结构：中兴通讯（

７５．３８３８％

）；诸为民（

１６．２１６２％

）；刘伟利（

８．４％

）

注：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本公司向刘伟利女士收购长飞投资

５．６１６２％

的股

权，收购价格参考长飞投资

２０１１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值。 该等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长飞投资

８１％

的股

权。

２

、长飞投资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３０４

，

１５０ １５６

，

０３８

营业利润

１７

，

４１６ １２

，

６９１

净利润

１５

，

３０６ １０

，

９４５

非经常性损益

１

，

４４９ ６９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９４６４ －２９

，

５６０

应收款总额

５９

，

３４６ １７９

，

５８７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６４

，

６８５ ７５

，

６３０

资产总额

２６５

，

１５１ ３１３

，

３９８

负债总额

２００

，

４６６ ２３７

，

７６８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

项）

０ ０

３

、其他信息

长飞投资股权目前未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未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也未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于《建银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本公司并未为长飞投资提供担保、委托长飞投资理财。 长飞投资不

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中国全通

１

、中国全通的基本信息

中国全通为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且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的有限公司，中国全通的基本信息请见本公告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项下有关中国全通之描述。

２

、中国全通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６２

，

４０７ １３

，

０４２

营业利润

２３

，

５８６ ３

，

４２０

净利润

２０

，

５０２ ２

，

７０７

非经常性损益

２５４ １０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

，

２８１ －２

，

８３９

应收款总额

４８

，

２２３ ４７

，

２８３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１３６

，

７３７ １３４

，

４７８

资产总额

１５９

，

８３２ １５７

，

７４８

负债总额

２３

，

０９５ ２３

，

２７０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

项）

０ ０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建银交易安排

《建银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交易标的：长飞投资

３０％

股权；

２

、交易价格：

４．８

亿元。本次建银交易安排以长飞投资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合并净利润的

１０．５

倍为作价依据，

经双方协商确定。

３

、股权过户：本公司于《建银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长飞投资

３０％

股权过户

至建银国际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４

、股权转让款支付：自长飞投资

３０％

股权过户至建银国际名下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建银国际完成股

权转让款

４．８

亿元的支付。

５

、生效条件：《建银股权转让协议》于交易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６

、其他：如长飞投资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各年度经营业绩未能实现本公司对建银国际作出的业绩承诺，

则本公司于相应年度应根据《建银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建银国际支付金额不超过

４０８０

万元

／

年的业绩补

偿。 建银国际有权于

２０１６

年或

２０１７

年转让长飞投资

３０％

股权，以本公司享有优先购买权为前提，本公司

承诺保证建银国际自前述转让获得的投资收益不低于

４０８０

万元

／

年。 如建银国际自前述转让获得的投资收

益超过

４０８０

万元

／

年，本公司享有超过部分的

２０％

。

（二）广东全通交易安排

１

、《全通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交易标的：长飞投资

５１％

股权；

（

２

）交易价格：

８．１６

亿元。 本次广东全通交易安排以长飞投资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合并净利润的

１０．５

倍为作

价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

（

３

）股权过户：本公司于《全通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完成长飞投资

５１％

股权过户至广

东全通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倘若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未能于《全通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起六个月内完

成，《全通股权转让协议》将自动终止。

（

４

）股权转让款支付：自中国全通股东大会批准《全通股权转让协议》之日起

１

个工作日内，广东全通向

本公司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１．６３

亿元；自工商局就长飞投资

５１％

股权过户至广东全通名下之工

商变更登记出具受理回执之日起

１

个工作日内，广东全通应向本公司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２．４５

亿

元；自长飞投资

５１％

股权过户至广东全通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广东全

通应向本公司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

２．０４

亿元；自长飞投资

５１％

股权过户至广东全通名下的工商变更登

记完成之日起，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广东全通应向本公司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款

２．０４

亿元。

（

５

）生效条件：《全通股权转让协议》于本公司董事会及中国全通股东大会均批准后生效。

２

、河北诺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向本公司签发《保证函》，承诺就广东全通根据《全通股权转让协议》

应向本公司支付的第三期股权转让款及第四期股权转让款（合计

４．０８

亿元）及广东全通迟延支付该等款项

情况下所产生的利息、违约金和本公司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中兴香港交易安排

《股份及可转债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交易标的：

１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中国全通股份及本金面值为港币

２０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年息为

１０％

、年期为

两年的中国全通可换股债券；

（

２

）交易价格：中国全通股份的认购价格约为

１．８

元港币

／

股，中兴香港本次拟认购中国全通

１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合计港币

２０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本次股份认购价格相比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中国全通收盘价

１．６５

港

币

／

股溢价

９．０９％

，主要是基于中国全通未来企业发展价值。 中国全通的可换股债券的总认购价格为港币

２０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

３

）股权过户：中国全通将在收到中兴香港交付的面额为港币

４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的香港银行本票及股份

申请书的同时向中兴香港交付印有中兴香港名字为股份所有人的一份或多份股票正本、由中国全通签署的

可换股债券单边契据的经核证副本及由中国全通有效发出及印上认购方名字为可换股债券所有人的可换

股债券证明书正本。

（

４

）股份及可换股债券认购款支付：中兴香港将在成交时向中国全通交付一张面额为港币

４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的香港银行本票（或以汇款方式支付至中国全通之银行账户、或以双方同意的其他方式支付中国全

通股份及可换股债券认购款）。

（

５

）转股权及转股价格

中兴通讯有权以

２．２０

港币

／

股，把可转股债券转换成中国全通的股份。 转股价格以中国全通

２０１１

年每

股净利润

０．２１１

港币的

１０．４３

倍为定价依据。

（

６

）成交的先决条件：

①

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批准中国全通根据《股份及可转债认购协议》发行股份以及根据行使可换股

债券（无论是全部行使或部分行使）而配发及发行的中国全通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上市及进行买卖；

②

中国全通的股东于中国全通股东特别大会上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要求

通过决议批准《股份及可转债认购协议》及所预期的交易；

③

《全通股权转让协议》生效。

五、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出售长飞投资股权有利于集中力量，专注主业，符合本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根据《中国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本次股权出售将增加本公司投资收益人民币

４．５

至

８．５

亿元。其中，

２０１２

年确认投资收益的具

体金额按照建银国际及广东全通应付本公司总价款扣除长飞投资

８１％

股权的账面价值以及根据《建银股权

转让协议》中有关条款估计的预计负债后予以厘定。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公司将根据《建银股权转让协议》中

有关条款约定的条件，及长飞投资经审计后的净利润及净资产收益率，逐年对上述

２０１２

年确认的投资收益

进行调整。 出售长飞投资股权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支持主营业务发展。

中兴香港投资中国全通股份及可换股债券有利于加强本公司和中国全通在通讯市场与政企网市场的

战略合作关系。 根据建银国际及广东全通的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以及建银国际的实际控制人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河北诺特向本公司签发的《保证函》，本公司认为建银国际及广东

全通对于其分别与本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由于中国全通及广东全通未来的经营状况及资本市场表现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出售长飞投资股权及中

兴香港认购中国全通股份的未来综合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关于转让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转让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

司

５１％

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有关中国全通 （控股） 有限公司 （

ＣＨＩＮＡ ＡＬＬ ＡＣＣＥＳＳ

（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之股份及可换股债券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6

2012

年

1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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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2012-063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16

日下午

14:30

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15

日

－2012

年

11

月

16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15

日

15

：

00

至

2012

年

11

月

16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111

号公司办公楼

11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

、主持人：杨 超 董事长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1

人，代表股份

773,771,630

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

54.63%

。

（二）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1

、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人，代表股份

724,606,65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1.16%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2

人，代表股份

49,164,97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47%

。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新闻媒体、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

提案：

（一）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铝业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云南铜业

（集团）有限公司、赵玉女士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 公司四名独立董事杨国樑、朱庆芬、王道豪、龙超已对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扣除回避表决股数后，同意

90,767,8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9%

；

反对

653,1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71%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伍志旭 李泽春

（三）结论性意见：根据以上事实及文件资料，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作为贵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本次指派伍志旭、李泽春两名律师出席

贵了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对贵

公司提供的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现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就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问题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开程序

根据贵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及公开披露的信息，表明贵公司已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作出了关于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并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和

2012

年

11

月

13

日两次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在贵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告时间与会议召开时间间隔

15

天

以上，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审议事项也与公告内容一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长杨超先生主持，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审查， 现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及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21

名，代表股份数

773

，

771

，

630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额的

54.6311%

，其资格均合法有效。 其中现场出席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名，代表股份数

724,606,654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额的

51.16%

；通

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12

名，代表股份数

49,164,976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额的

3.4711%

。此外，贵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也列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了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铝业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预案》，共

1

项议案，并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其中

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根据现场投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回传的网络投票结果，经公司统计，以符合贵

公司章程规定的票数同意通过了该议案。

四、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文件资料及事实，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 伍志旭

李泽春

二箹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33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2012055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风险提示

1

、本框架协议代表双方合作的意向，存在不确定性；

2

、本框架协议的建设项目尚未经可研论证，未经公司相关决策机构正式批准并立项，用地面积、项目计

划进程、未来开发方式等存在不确定性；

3

、项目的实施涉及土地征用及拆迁，存在不确定性；

4

、本框架协议的总投资金额

14

亿元人民币为预估值，具体金额以最终立项、可研、审批通过的金额为

准；

5

、项目建设需按照景区总体规划进行，项目立项、环评等需向政府相应主管部门审批，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对合作事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主要内容

2012

年

11

月

16

日，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丙方

"

）与宁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以下称

"

甲方

"

）、丽江泸沽湖省级旅游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乙方

"

）签订《宁蒗县泸沽湖牛开地度假

村、里格精品度假村项目框架协议书》，具体如下：

第一条 甲乙双方原则同意丙方在泸沽湖景区（所选定范围内）投资建设牛开地片区度假村、里格精品

度假村两个项目。

第二条 甲乙双方为丙方两个项目提供所需土地约

25

公顷（其中：牛开地项目

１８

公顷、里格项目

７

公

顷、所有用地均以实际用地数为准），所产生的费用由丙方自行承担。 甲乙双方按土地、税收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相关规定给予优惠。丙方须做到合法用地，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若有发生，甲乙双方将先无条件收回所

供应土地，后按国家法律法规追究丙方应承担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第三条 丙方开发建设的两个项目须在《玉龙雪山国家风景名胜区泸沽湖片区详细规划》和《宁蒗县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

2010-2020

年》获准审批及用地权属无争议后方可动工建设。每个项目动工建设前须与甲乙

方签署实质性协议。项目建设期间，甲方分别按二个项目的前期进展和协调服务工作所需先后成立项目协调

领导小组，积极做好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协调服务工作。

第四条 丙方在完成项目规划方案、施工图设计工作时，必须贯彻甲乙双方的建设思路，与《云南省泸沽

湖风景区综合规划》相符，突出体现当地民族文化，做到保护与发展的有机结合。

第五条 丙方须在甲方所在地注册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负责本协议的组织实施

,

在项目建设和

经营过程中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

第六条 项目建设内容

1

、牛开地度假村项目：国际品牌酒店、会议中心、民族文化体验区、高端度假物业、餐饮中心、水疗中心

（

SPA

）等。

2

、里格精品度假村：国际品牌奢华精品酒店、水疗中心（

SPA

）、民族风情主题休闲街区、高端餐饮中心

等。

第七条 项目建设规模：项目预计总投资

１4

亿元。

1

、牛开地度假村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6

万平方米，预计总投资

9

亿元。

2

、里格精品度假村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4

万平米，预计总投资

5

亿元。

第八条 项目建设时间：《玉龙雪山国家风景名胜区泸沽湖片区详细规划》和《宁蒗县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

2010-2020

年》获准审批及用地权属无争议后动工建设。 动工之日起

2

年内完成。

第九条 丙方保证以甲乙双方审批后的规划方案为设计条件，并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在建设、经营

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妥善处理

"

三废

"

问题，不得造成环境污染。 因环境

污染，给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损失和受环保等职能部门经济、行政、法律上的处罚与制裁，均由丙方自

行负责。

第十条 丙方须在本协议签订且《玉龙雪山国家风景名胜区泸沽湖片区详细规划》及《宁蒗县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获准后

30

日内将

100

万元（壹佰万元整）人民币打入甲方招商局指定账户作为履约保证金，逾期

不交，本协议自动废止。 丙方在项目正式动工建设时，申请使用该保证金的

90％

（不计利息）用作建设启动资

金，留

10%

在项目按期完成竣工验收后予以返还（不计利息）。 如因景区总体规划调整审批、环境保护或土地

征用等原因造成项目不能实施（或取消），本协议自动终止，则三方互不追究责任，甲方应予全额（不计利息）

退还履约保证金。

第十一条 未经甲乙方同意，丙方无权整体或分割转让项目开发建设权。甲、乙、丙三方应严格遵守本协

议的约定，严格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各自职责，任何一方违反协议规定，须向守约方支付

100

万元（壹佰万元

整）违约金，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未尽事宜，甲、乙、丙三方本着精诚合作，互利互惠的原则共同协商解决并

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二、协议对方介绍

丽江泸沽湖省级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是丽江市人民政府授权管理泸沽湖旅游景点的直属事业单位。丽江

泸沽湖省级旅游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实施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泸沽湖景区保护开发的各项决策，授予旅游区

项目审批、规划建设、景点开发、土地开发、招商引资、国有资产管理、文化市场管理、宣传促销、环境保护等政

府管理职能。

三、拟投资项目所在地泸沽湖介绍

泸沽湖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与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之间，距丽江古城

200

多公里，

素有

"

高原明珠

"

之称，

2009

年

11

月，泸沽湖景区被国家旅游景区

A

评委专家评定为

AAAA

级风景名胜区。

四、框架协议签订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

泸沽湖景区是丽江的核心旅游资源之一，随着公路、航空等交通条件的改善，预计泸沽湖景区将迎来一

个发展高峰，框架协议将作为双方合作的指导原则，各方按照协议的约定开展工作，有利于公司在泸沽湖景

区开发开展业务，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和长远规划，对于提高公司未来的投资收益及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

力，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有着积极影响。

项目的开展和实施尚需视项目用地情况、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及立项等情况而定，本框架协议的签订对公

司

2012

年度的经营业绩无影响。

本次签署框架协议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备查文件

《宁蒗县泸沽湖牛开地度假村、里格精品度假村项目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7

日


